
中国共产党陇川县委员会2021年部门预算

文化事业专项经费项目公开

一、项目名称：
文化事业专项经费
二、立项依据

  根据陇发[2012]13号文件，从2013年起，县财政每年安排文化产业发展专项经费100万元；公益性文化事业发展专项资金100万元，用于文化事业建设工作。
三、项目实施单位

项目实施单位为中国共产党陇川县委员会宣传部.
四、项目基本概况

项目经费包含民族团结经费60万元，用于陇川县四大民族节日支出，每个节日15万元；文化产业发展专项经费140万元，用于 相关单位文化产业发展项目的准备和推介工作。
五、项目实施内容

项目经费包含民族团结经费60万元，用于陇川县四大民族节日支出，每个节日15万元；文化产业发展专项经费140万元，用于相关单位文化产业发展项目的准备和推介工作。
六、资金安排情况

民族团结经费60万元，文化产业发展专项经费140万元，共计200万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四大节日每个节日投入15万元共计60万元，另外140万元用于文化产业发展。
八、项目实施成效

是使文化工作体制机制创新取得重大突破，政府文化管理和服务职能显著增强，大力发展本土文化特色经济，使文化产业占全县GDP的比重增加，文化产业成为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产业。大力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加快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建设。完善基层文化服务功能。广泛开展群众性文化活动。加快重大文化项目建设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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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镇（农场）宣传工作经费及宣传员补助项目公开
项目名称
        乡镇（农场）宣传工作经费及宣传员补助

立项依据
根据陇发[2014]6号文件，从2014年起，建制村及城镇社区至少配备1名宣传员负责开展工作，每人每月给予300元的工作补贴，其中，州级财政承担30%，县级财政承担70%。县财政每年给每个乡镇（含农场）安排3万元宣传工作经费。

项目实施单位
项目实施单位为中共陇川县委宣传部。
项目基本概况
   项目经费包括宣传员补助和乡镇（农场）宣传工作经费，按照省委、州委的要求，为切实加强和改进基层思想政治工作，建立健全基层思想政治工作网络体系，发挥基层党组织主体作用，各乡镇党委、农场管委配有专职宣传委员，建制村及城镇社区至少配备1名宣传员负责开展工作。根据2019年末的统计数量，陇川县现有乡镇宣传员79个，乡镇农场合计10个。

五、项目实施内容

宣传员每人每月给予300元的工作补贴，每个乡镇（含农场）每年安排3万元宣传工作经费。

六、资金安排情况

   乡镇（农场）宣传工作经费30万元，宣传员补助28.44万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宣传员每人每月给予300元的工作补贴，每个乡镇（含农场）每年安排3万元宣传工作经费。

 八、项目实施成效

    切实加强和改进基层思想政治工作，建立健全基层思想政治工作网络体系，发挥基层党组织主体作用，使国家政策深入群众、走进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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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宣传合作经费项目公开

一项目名称：
对外宣传合作经费
二、立项依据

      根据常委会会议纪要第25期十二届县委第76次常委会会议纪要，会议决定，原则同意将县委宣传部每年对外宣传和网络舆情监测工作经费捌拾壹万伍仟元（81.5万元）列入县级财政预算。

三、项目实施单位

项目实施单位为中国共产党陇川县委员会宣传部.
四、项目基本概况

项目经费用于陇川县对外宣传工作和网络舆情监督工作。

五、项目实施内容

项目经费用于陇川县对外宣传工作和网络舆情监督工作。

六、资金安排情况

每年安排对外宣传和网络舆情监测工作经费81.5万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与有竞争优势的宣传推介机构签订特定的对外宣传合作协议，与单独的舆情监督机构合作，负责对陇川县相关的新闻、话题的网络舆情进行监督，中共陇川县委宣传部对第三方的工作结果实施监督。
八、项目实施成效

大力宣传陇川县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中央、省、州重大决策部署采取的主要措施、取得的重大成绩和典型经验；大力宣传陇川县委、县政府做出的重大部署、采取的重大举措、取得的重大成就和典型经验；积极推介陇川县特色产业发展，充分展示陇川秀美的民族风情，积极宣传陇川县举办的重大活动，不断扩大陇川对外知名度，提升美誉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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陇川县乡镇（公社）老放映员生活补助项目公开

一、项目名称

         陇川县乡镇（公社）老放映员生活补助

二、立项依据

根据德广联字[2014]2号、陇文广旅发[2014]119号、州常务会议纪要_[第9期]_德宏州第十四届人民政府第17次常务会议纪要，为解决乡镇（公社）老放映员历史遗留问题，按照实施方案实施。

三、项目实施单位

项目实施单位为中共陇川县委宣传部。

四、项目基本概况

对陇川县符合条件的老放映员根据其实际从事放映年限发放生活补助，解决生活困难问题。

五、项目实施内容

对陇川县符合条件的老放映员根据其实际从事放映年限发放生活补助，解决生活困难问题。

六、资金安排情况

     截止预算上报统计是陇川县有老放映员16人，共安排3.97万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对老放映员按照其从事电影放映年限制定每月生活补助

八、项目实施成效

     是妥善解决我省乡镇（公社）电影老放映员的社会保障和生活困难问题，本着“尊重历史，保障民生，明确责任，确保落实”的原则，维护社会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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陇川县融媒体中心运行维护经费项目公开
一、项目名称：陇川县融媒体中心运行维护经费

     通过媒体融合发展的省级顶层设计，打造具有陇川特色的融媒体平台。

二、立项依据

     根据常委会会议纪要第16期十二届县委第66次常委会会议纪要，从2020年起，将县融媒体中心每年的运行维护经费20万元列入县级财政预算。

三、项目实施单位

项目实施单位为陇川县融媒体中心。

项目基本概况

通过媒体融合发展的省级顶层设计，打造具有陇川特色的融媒体平台。

成立融媒体生产平台、指挥调度平台、“新闻＋政务＋服务”聚合平台、大数据业务平台、新闻监督管控平台、舆情监测平台。

五、项目实施内容

   成立融媒体生产平台、指挥调度平台、“新闻＋政务＋服务”聚合平台、大数据业务平台、新闻监督管控平台、舆情监测平台。。

六、资金安排情况

    用于融媒体平台的运行维护费每年20万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打造具有陇川特色的融媒体平台，接入省级政务服务

八、项目实施成效

    打造具有陇川特色的融媒体平台，接入省级政务服务（“一部手机办事通”），让县级融媒体中心、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同频共振、同向发力，县域内资源配置得到优化，新闻舆论的传播力、引导力、印象里、公信力得到提升，更好地引导群众、服务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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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文明县城和精神文明建设项目公开
一、项目名称

         创建文明县城和精神文明建设经费

二、立项依据

       根据常委会会议纪要第14期十二届县委第25次常委会会议纪要，会议决定，同意将创建文明县城和精神文明建设经费从2018年起每年列入财政预算20万元给予保障。

三、项目实施单位

项目实施单位为中共陇川县委宣传部。

四、项目基本概况

2015年我县成功创建为云南省第二批文明县城，为进一步巩固我县省级文明县城创建成果，需在氛围营造、痕迹材料、城市管理、城市环境、文明行为等方面加以强化。

五、项目实施内容

 为进一步巩固我县省级文明县城创建成果，在氛围营造、痕迹材料、城市管理、城市环境、文明行为等方面加以强化。

六、资金安排情况

全年20万元预算资金。

 七、项目实施计划

    一是要在营造氛围上下功夫，加大宣传力度，提高市民知晓率；二是要对标对表开展查缺补漏，补齐短板，完善相关痕迹资料；三是要强化城市管理，改善城市环境；四是要继续加大城乡人居环境提升工作推进力度，特别是加强对“两违”建筑拆除力度；五是县要加大对社会不良行为曝光、通报力度，大力倡导文明行为。

八、项目实施成效

    改善县城风貌的同时，更有利于引进投资、吸引游客，从而间接带动当地的经济发展；改善陇川县城的城市风貌，城市建设和管理更趋于文明化，公民素质在广泛的宣传和引导下有较大提升，精神生活追求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城市和人民呈现出文明、祥和、规范的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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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级领导基金专项经费项目公开

一、项目名称

       处级领导基金专项经费

二、立项依据

根据陇办发﹝2019﹞71号，经第十七届县人民政府第32次常务会、十二届县委第63次常委会研究决定，对县四大机关处级领导基金进行进一步规范管理

三、项目实施单位

项目实施单位为中共陇川县委宣传部。

四、项目基本概况

县委常委，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副主任，县人民政府副县长，县政协主席、副主席；县四大机关在职处级非实职领导（含保留处级待遇）；县四大机关副处以上党组成员。享受职务与职级并行的处级待遇人员不在安排范围。

五、项目实施内容

加强干部队伍建设，提高做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能力和水平。

六、资金安排情况

    县委常委每人每年10万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加强干部队伍建设，提高做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能力和水平。

八、项目实施成效

    积极向社会推介、引导一批产业项目发展，加快建设民族文化强县，推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加强干部队伍建设，提高做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能力和水平。

